更正事项
现对原招标文件“第三章、采购需求”中“六、商务要求”第8项“保密要求”中的文字表述进行修正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
原要求为：经采购人批准，投标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供、泄漏或公开决算审计项目的有关情况。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依法依规保守工作中的各项国家秘密、审计工作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。对服务的内容承担保密责任，并根据项目要求签订保密协议。（投标人应当提供承诺函）

现更正为：未经采购人批准，投标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提供、泄漏或公开决算审计项目的有关情况。严格遵守保密纪律，依法依规保守工作中的各项国家秘密、审计工作秘密和被审计单位的商业秘密。对服务的内容承担保密责任，并根据项目要求签订保密协议。（投标人应当提供承诺函）

更正部分已在《招标文件》（更正后）中用黄色进行标注，以提醒各投标人。

本次更正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该项承诺属于实质性条款，各投标人应当予以重视，按更正后的内容进行承诺。

如各投标人认为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的，可书面向代理机构提出，未提出的，视为认可该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不影响其投标文件的编制。
